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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集资案件的集资参与人：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非法集资资产处置综

合保障中心对东胜区人民法院移送委托的非

法集资案件善后处置工作已逐步开展，分别

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2019 年 10 月 18 日、2019
年 11 月 5 日、2020 年 5 月 29 日、2020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11 月 10 日 、2020 年 12 月 30 日 、

2021 年 1 月 29 日、2021 年 3 月 16 日、2021 年 4
月 16 日、2021 年 6 月 18 日、2021 年 9 月 3 日、

2021 年 11 月 12 日、2021 月 12 月 28 日、2021 月

12 月 29 日、2022 年 2 月 23 日、2022 年 4 月 22
日、2022 年 4 月 27 日、2022 年 6 月 10 日、2022

年 7 月 8 日、2022 年 8 月 5 日、2022 年 11 月 16
日、2023 年 1 月 31 日、2023 年 5 月 9 日、2023 年

6 月 9 日、2023 年 6 月 30 日、2023 年 8 月 2 日、

2024 年 7 月 23 日、2025 年 8 月 7 日、2025 年 9
月 25 日在《内蒙古法制报》对多起案件发布公

告，要求集资参与人核实、登记、确认信息，目

前仍有部分案件中的部分集资参与人未进行

信息核实、登记、确认；另有部分案件中的集

资参与人已核实、登记、确认信息，尚未参与

推选集资参与人代表的工作，因此严重影响

案件的处置进度。

为了加快非法集资案件的善后处置进度，特

发此公告，请未核实、登记、确认信息的集资参与

人以及未参与推选集资参与人代表的集资参与

人，于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到鄂尔多斯市东

胜区非法集资资产处置综合保障中心签字、确

认。对逾期未核实、登记、确认的集资参与人，我

中心不再进行信息核实、登记、确认工作，其实际

损失金额及应退赔金额以刑事判决书、裁定书中

确定的金额为准；对逾期未参与推选集资参与人

代表的，视为同意其他集资参与人的推选结果，

我中心不再重新开会推选集资参与人代表，效力

及于全体集资参与人。

地址：万融时代广场A座10楼、11楼

注：

1.集资参与人登记时需携带本人身份证件

（原件、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最好为交通银

行），并提供联系方式。

2.如委托他人代为核实、登记、确认信息及

代为参与资产善后处置工作的，需办理公证委托

手续，并提供本人、委托人的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以及委托书。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

非法集资资产处置综合保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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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非法集资资产处置综合保障中心公告

序号

1

2

案件名称

邬春云

刘永兵

未核实、登记、确认信息的集资参与人

赵东生、郭宏伟、韩杏花、柳春燕、王飞跃、王云梅、王海霞、王平、郭永宽、吴志国、刘鲜平、张丽、薛金兰、秦禄祥、

安玉英、张军、秦海军、高淑红、李达

刘凤山、苏卫、郝燕飞、王鹏宇、王文刚、郝玉芬、张建强

联系人

黄佳宇

王晓莲

联系电话

0477-3889820

0477-3889823

登记地点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万融信息大厦A座1002
室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万融信息大厦A座1003

■ 遗失声明

内 蒙 古 烁 宇 律 师 事 务 所（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31150000MD0394502B）遗

失电子签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赵海彤遗失内蒙古松江房地产开

发 有 限 公 司 开 具 的 房 款 收 据 1 份 ，编

号：1660953，金额：207 元，声明作废。

白 志 福 （ 身 份 证 号

150221198010135331）、杨 静（身 份 证 号

15222419800114152x）购买呼和浩特市回

民 区 祥 生 东 方 樾 二 期 6 号 楼 三 单 元

1101，遗失购房首付款收据，收据号码：

0054530，款项内容：首付款，金额：叁拾

玖万叁仟零叁拾陆元整，声明作废。

杨乐《出生医学证明》，性别：男，

于 2008 年 6 月 8 日 15 时 40 分在开鲁县

医 院 出 生 ，父 亲 ：杨 金 成 ，母 亲 ：任 金

艳 ，出 生 证 编 号 ：H150126318，声 明 作

废。

内 蒙 古 达 荣 物 业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91150105MA13NPX-

EXT）将财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将 鄂 托 克 前 旗 鑫 辉 大 酒 店（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50623MA0N6TQN3N）在 中 国 银 行

股份有限公司鄂托克前旗支行的开户

许可证遗失，核准号为 J2054000235401，

声明作废。

侯 佳 宁《出 生 医 学 证 明》，性 别 ：

女，出生日期：2007 年 9 月 18 日 06 时 02

分 ，生 于 乌 兰 察 布 市 商 都 县 医 院 ，母

亲：徐新梅，父亲：侯鹏，出生证编号：

H150144333，声明作废。

现将呼和浩特市北二环希望泽信

加州华府一期 A 区 24 一 2 一 1202，购买

的地下车位 B029 协议丢失，声明作废。

林旻哲将律师执业证遗失，执业证

号：11501201811056859，法律职业资格或

律师资格证号：A20151501050199，特此

声明。

2025 年 10月 23日

■ 公告

辽宁鑫柏顺建设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申请人董长庚与你单

位 的 劳 动 争 议 案 件（ 乌 劳 人 仲 字

（2025）101 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 达 申 请 书 副 本 、答 辩 通 知 书 、举 证

通知书及仲裁庭组成人员和开庭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0 日 内 。 本 委 定 于

2025 年 11 月 24 日 8 时 30 分 在 乌 审 旗

劳 动 人 事 争 议 仲 裁 委 仲 裁 庭（地 址 ：

乌 审 旗 社 会 治 安 综 合 治 理 中 心 院 内

联 系 电 话 ：0477-7582194）开 庭 审 理 董

长庚一案。请准时参加庭审 ，否则本

委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

限为开庭后 15 日内，逾期不领即视为

送达。

乌审旗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5 年 10月 23日

具体名单如下：


